
投保须知及声明 

1、本保单项下被保险人年龄为 18-65 周岁可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健康员工，

超出投保年龄的人员投保无效；本保单承保人员以《被保险人清单》为准，若本

保单被保险人实际职业类别高于被保险人清单列明职业类别的，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并退还保险费。 

2、本产品最低起保人数为 3人。 

3、本产品仅限 1-5类可保职业投保，若被保险人实际作业从事 6 类或拒保

职业，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职业分类详见《亚太财险人身险职业分类表》（2019

版），投保时需要对照职业分类表列明被保险人对应的工种名称，如一人涉及多

个岗位，则以职业类别最高的岗位对应选择工种。 

5、本产品保险期限不超过一年，保单生效时间最早为投保成功后的次日零

时。 

6、保障限额： 

（1）身故残疾限额：1-4类最高 100万，5类最高 50万。 

（2）医疗费用限额：最高保额 10万元，最低保额 1万（不超过身故残疾的

20%）。 

（3）住院津贴保额：100元/天，免赔天数为 3天，累计不超 180天。 

7、本产品的医疗费用保险金涉及免赔额和赔付比例，投保人可根据自身需

求进行选择，具体以保单载明为准。 

8、本产品支持线上支付；如选择线下对公转账支付：工作日 16:00以前上

传支付凭证，保险公司确认保费到账后保单生效日期最早为次日 0时，工作日

16:00以后或非工作日上传支付凭证，保险公司确认保费到账后保单生效日期最

早为下个工作日的次日 0时。 

9、为防范风险，本产品设置了承保校验功能，最终报价请以页面返回信息

为准。 

10、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

任： 

（1）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2）被保险人任何故意的自伤行为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除外； 

（3）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杀害； 

（4）被保险人猝死、妊娠、流产、分娩、疾病、食物/药物过敏、中暑、

高原反应； 

（5）被保险人接受医疗检查、麻醉、美容、整容、整形手术及其他内、外

科手术； 

（6）被保险人受细菌或病毒感染（但因意外伤害致有伤口而发生感染者除

外）； 

（7）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8）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

伤、污染或辐射； 

（9）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以外的原因失踪而被法院宣告死亡的； 

（10）恐怖袭击。 

11、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责任： 



（1）战争（无论宣战与否）、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2）被保险人因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在逃期间、被依法拘留、服刑期间； 

（3）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被保险人精神和行为

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

修订版（ICD-10）为准）期间；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

的机动车期间； 

（5）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或患艾滋病（AIDS）期间； 

（6）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武术比赛、探险活动、摔跤比

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期间； 

（7）被保险人未取得对应的特种作业证书进行特种作业（特种作业的相关

定义以国家《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为准）操作期间。 

（8）未取得高处作业证书进行高处作业（按《高处作业分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 GB3608-2008），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 米）有可

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属于高处作业）操作期间。 

（9）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或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驾驶/搭乘交通工具或

驾驶/搭乘未经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的交通工具期间； 

（10）被保险人从事高于投保职业类别的职业活动期间； 

（11）被保险人与投保人解除劳动关系后，被保险人和附带被保险人从事

高于投保职业类别的职业活动期间； 

12、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责任： 

（1）战争（无论宣战与否）、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2）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影响期间； 

（3）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期间； 

（4）被保险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期间或被依法拘留、服刑期间； 

（5）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或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驾驶/搭乘交通工具或

驾驶/搭乘未经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的交通工具期间； 

（6）被保险人从事高于投保职业类别的职业活动期间； 

（7）被保险人与投保人解除劳动关系后，被保险人和附带被保险人从事高

于投保职业类别的职业活动期间； 

（8）被保险人未取得对应的特种作业证书进行特种作业或操作特种设备期

间； 

（9）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

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期间； 

（10）被保险人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期间；  

（11）被保险人患有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阳性）期间。 

13、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支付医疗费用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责任： 

（1）非因主合同所列意外伤害事故而发生的治疗； 

（2）被保险人在投保前罹患的疾病或已有残疾的康复或治疗； 

（3）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整容、整形手术，以及因任何原因进行的美容； 



（4）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牙科治疗或手术、视力矫正、因矫正视力而作

的眼科验光检查，以及任何原因导致的牙齿整形、安装及购买残疾用具（如轮

椅、假肢、假眼、假牙或者助听器等）； 

（5）一般身体检查、疗养、特别护理、静养、康复性治疗、物理治疗或心

理治疗等属于非治疗性行为所产生的费用； 

（6）被保险人以赴旅游目的地寻求异地治疗为目的参加旅行或旅行违背医

嘱； 

（7）被保险人在家庭病房治疗或挂床治疗。  

14、下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1）各种间接损失，包括交通费、食宿费、生活补助费，及被保险人的误

工补贴费、丧葬费等； 

（2）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不予支付的情形，或不符合社会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服务设施范围和超出支付标准规定的医疗费用； 

（3）被保险人在非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产生的费用（但本附加合同

约定的意外伤害急救的情况不受此限）； 

（4）被保险人以捐献器官、移植人工器官为目的的医疗行为所产生的费用。 

15、本保单医疗费用的赔付范畴依据被保险人诊疗地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

药品目录及诊疗项目目录及其相应比例执行。除紧急抢救外，被保险人均应在二

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就诊。紧急救治按照就近原

则仅限于公立医院，门诊一天为限，住院三天内需转院，特殊情况需经保险人书

面认可。 

16、本保单医疗费用及住院津贴保障仅限公立二级（含）以上医院发生的

相关费用，不承保在下列医院发生的治疗费用，并且不予给付在下列医院住院

的住院津贴： 

1）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人民医院、承德市兴隆县人民医院； 

2）河南省内黄县第二人民医院、内黄县人民医院、内黄县中医院、新乡市

中医院、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河南许昌人民医院、河南

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河南省开封市通许人民医院、商水县人民医院； 

3）山东省莱州市人民医院、莱州市中医院、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生院、滨

州市中心医院、烟台市中医院、栖霞市所有医院、威海市（除威海市立医院）所

有医院； 

4）北京市的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所有医院； 

5）四川省宜宾市所有医院、四川省的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雅安市第二

人民医院、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内江市中医医院、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吉林省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吉林

省四平市中医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 

7）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南平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8）安徽省宿州中煤矿建总医院； 

9）甘肃省宁县人民医院； 

10）贵州省的遵义市绥阳县中医院； 

11）广东省的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 

12）湖南省的衡阳市中医正骨医院 

17、针对本产品，同一投保单位每位员工限投一份，多投无效。 

18、本保单不承保以下情形： 



（1）本保单不承保注册地或营业地在广东省-江门市、中山市地区的家具木

材制造业； 

（2）本保单不承保涉及电力、通信、通讯等户外铁塔、线路设备的架设安

装施工工作活动； 

（3）本保单不承保如下行业：外卖平台送餐、快递行业；近海&远海渔业；

采石采砂相关；桥梁隧道工程相关，劳务、人力资源相关； 

（4）本保单不承保投保人企业注册所在地，或实际用工所在地位于以下地

区的保险责任：天津、吉林、黑龙江、江西、贵州、甘肃、青海、广西、西藏、

宁夏、新疆、内蒙古（不含包头、呼和浩特）、辽宁省鞍山市/铁岭市/锦州市/

营口市/阜新市/抚顺市/盘锦市、北京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河北省廊坊市

（含三河市）/秦皇岛市/邢台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县/东光县、山东省德州市/

临沂市、河南省信阳市、湖北省黄冈市、四川省宜宾市 

（5）本保单不承保投保人名称中包含以下关键字的企业：人力、劳务、派

遣、企业管理、外包、新疆、通辽、科尔沁、赤峰、呼伦贝尔、乌海、鄂尔多斯、

阿拉善、兴安盟、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霍林郭勒、开鲁县 

19、被保险人从事高处作业时，必须持有高处作业证并按照相关行业安全

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必须佩带安全绳、安全带、安装防护网架等安全设施

设备）开展作业活动，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0、保期为 3个月以上的保单加减被保险人按对应职业等级方案的日比例计

算。3个月以内（含 3个月）的保单：仅支持批增及替换。增员保费=该人员方

案保费*保单剩余月数/保单保期月数，保单剩余月数不足 1个月的按1个月计算；

3个月以上的保单：可以操作加人、减人、替换。保费按日比例计算。注：替换

必须为同一保障计划，不同保障计划人员不支持替换 

21、经投保人告知，被保险人均为投保人员工，出险时保险金申请人除需向

保险人提供保险条款中列明的理赔资料外，还需提供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劳动关

系证明材料，保险人对与投保人无事实劳动关系的被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2、本保单不承保涉及钢铁冶炼、铁合金冶炼等金属冶炼企业的作业人员。 

23、本保单不承保在钢铁冶炼、铁合金冶炼等金属冶炼企业厂区内发生的事

故，包括但不限于从事冶炼作业，建筑安装等作业时发生的事故。 

24、投保人名称中含“建筑”或“安装”等关键字，或投保员工中含有职业

大类为 006建筑工程业。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时，不允许投保保险期限不足 365

日的保单。 

 


